湖南理工学院教务处

校教通〔2011〕115号
关于公布2011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管理先进单位表彰结果的通知
校属各单位：
根据《湖南理工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管理要点》（校教通〔2010〕16号）文件要求，综合考察校教学督导常规监控、专家组专项检查以及相关教学文档报送等情况，学校审批，评选出外国语言文学学院、美术学院、体育学院、物理与电子学院、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、计算机学院、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、经济与管理学院等8个单位为“2011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先进单位”。

各学院要进一步重视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，与时俱进，不断完善质量标准，加强指导，规范管理，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